
 

南山人壽週年紅利分期提前給付批註條款(樣本) 
(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 

（保單紅利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本公司不保證其給付金額。） 

 
 

一、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精算原則及保險法令，惟為確保權

益，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讀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

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不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二、投保後解約或不繼續繳費可能不利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三、保險契約各項權利義務皆詳列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讀了解，並把握保單契約撤

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公司免付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20-060)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年 十 月 五 日 

金管保二字第 0 9 4 0 2 1 0 3 7 1 0 號函核准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9 5 ) 南 壽 研 字 第 2 3 6 號 函 備 查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9 6 ) 南 壽 研 字 第 1 7 0 號 函 備 查 

第 一 條 批註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本南山人壽週年紅利分期提前給付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民國九十

三年一月一日（含）以後生效之分紅壽險契約（以下簡稱本契約），經要保人提出申

請、本公司同意且批註於本契約始生效力。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契約之一部份，本契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抵觸時，應優先適用本

批註條款。 

第 二 條 保險單週年紅利分期提前給付 

本契約有效期間內，依本契約保險單紅利計算方法得有保險單週年紅利者，得依本條

之約定，將本契約保險單週年紅利於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提前給付。前述預定分期提

前之「給付日」係指自本契約生效後每滿一期之日，本公司將於批註時於契約中載明。 

本公司依前項分期提前給付保險單週年紅利時，將依要保人於本契約當時所選擇下列

方式中的一種約定給付： 

一、現金給付。本公司應於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主動以現金給付，若未按時給付時，

如可歸責於本公司者，應自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起按年利率一分加計利息給付。 

二、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金額或基本保額。本公司應將每一保單年度內提前給付

之保險單週年紅利自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起主動依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累積

至次一保單週年日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金額或基本保額。 

三、抵繳應繳保險費。若分期提前給付保險單週年紅利，於抵繳應繳保險費後仍有餘

額者，則本公司將主動將餘額自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起依第四款（儲存生息）方



式累積至下一次應繳續期保險費時抵繳之；但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契約，若要

保人於繳費期滿前未通知本公司選擇繳費期滿後的保險單週年紅利給付方式

時，本公司以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辦理。 

四、儲存生息：自預定分期提前給付日起以本公司宣告之紅利累積利率依據複利方式

累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本契約滿期，或至被保險人身故、致成附表所列

全殘廢等級之一，或本契約終止時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前項本公司宣告之紅利累積利率不得低於台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與合作金庫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二年期小額定期

儲蓄存款之固定利率之平均值。 

若被保險人於次一會計年度之保單週年日前致成身故或本契約附表所列全殘廢等級

之一、辦理展期定期保險或減額繳清保險、或終止本契約時，則本公司按本契約之約

定計算保險單週年紅利，但得扣除該保單年度內依本條約定提前給付之金額。 

若本契約效力因有關「本契約效力的恢復」之規定終止時，則本公司按本契約之約定

計算保險單週年紅利，但得扣除最後一次繳交保險費之保單年度內依本條約定提前給

付之金額。 


